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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為協助大學部各學系、學程、導師及家長(或監護人)瞭解學業成績落後學生之學習狀況，積極提供即時之輔導與關心，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2、 各授課教師應落實課堂點名，於每學期學校行事曆訂定之期中、期末成績繳交截止日前，上網輸入及完成傳送成績。
3、 本校學生學習關懷，分為期初、期中及期末等學習關懷制度。

4、 期初關懷
(1) 「教務處」應於每學期第二週前，協請「資訊處」將重點關懷學生名單(前一學期三分之二不及格學生)，顯示於「教師資訊系統」之「授課課程處理專區」及「班級導師專區」，供授課教師及班級導師參考。
(2) 「教務處」應於第四週時，通知各授課教師參考學生出席及學習情形，於第五週結束前至「教師資訊系統」上填列「期初學習關懷名單」，由系統通知班級導師。

(3) 「學務處」應週知班級導師針對重點關懷學生名單及期初關懷名單進行輔導並填寫「期初學習關懷輔導紀錄表」。
5、 期中關懷
(1) 「教務處」彙整期中考試成績後，應於每學期第十一週將修習學分數達1/2以上不及格之學生名冊及成績資料，提供各學系(程)、國際學院及學務處，啟動期中關懷輔導，各學系應繳交「期中關懷規劃書」；並由「學務處」週知班級導師進行輔導。
(2) 「教務處」應以郵寄方式通知當學期修習學分數達1/2以上不及格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以瞭解學生在校學習狀況。
(3) 「教務處」應提供期中考該科目不及格學生人數達修課人數百分之二十五之學生名單予各學系主任，由系主任協助教師了解授課及學生學習情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4) 「各學系」應依據不及格學生人數偏多之科目，協調授課教師開辦「課業輔導班」，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5) 「各院、系」得規劃設立「夜間自學教室」，鼓勵學生前來讀書，依時段安排授課科目不及格人數較多之教師到場輔導課業，並應配置教學助教，登錄學生到場記錄，提供給該科目各授課教師參考。

6、 期末關懷
(1) 「授課教師」應於該班期末考結束後，儘速完成成績批改及統計，遇有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者，宜於成績登錄前，斟酌給予學習成效再確認或補考機會。

(2) 「教務處」應提醒「系主任」針對學期成績即將連續二次2/3不及格之學生，予以關切妥處。

7、 關懷輔導實施方式

(1) 期初關懷輔導

1. 「授課教師」應主動安排office hour，提供缺曠課學生跟上學習進度機會。
2. 「班級導師」應加強對學生生活及情緒方面之觀察，必要時需依照「諮輔組」轉介照會流程，予以適切之協助。
3. 未實施期中考試科目之授課教師，尤應參酌前述學生學習狀態，綜合判斷可能之「學習關懷名單」，交由教務處續處。
(2) 期中關懷輔導   

1. 「授課教師」於該班期中考結束後，應儘速完成成績批改及統計，遇有學生成績不及格者，宜於成績登錄前，斟酌給予學習成效再確認或補考機會。
2. 「學務處」應通知班級導師於每學期第11至13週，針對1/2以上學分不及格之學生進行訪談，並將訪談結果登載於「教師資訊系統」之「班級導師期中學習關懷輔導表」、「期中學習關懷持續輔導追蹤表」中。

3. 「班級導師」得依據輔導評估情形，轉請「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衛保組」、「各學系」、「學涯中心」、「網癮防治中心」等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協助。
(3) 期末關懷輔導

1. 「授課教師」完成學生學期成績統計後，宜就及格邊緣學生，另為斟酌是否給予補救機會。
2. 「學務處」應於每學期末完成學生學習關懷輔導情形分析，提供各學系於「系務會議」檢討改善，並分析各該系學生之學習改善策略，各學系則請於次學期開學前，將會議紀錄交由「學務處」彙整。國際生則交由「國際學院」參考續處。
3. 「學務處」依據「班級導師期中關懷輔導執行情形一覽表」，作為班級導師輔導成效之參考。
8、 「教務處」應於期末統計不及格比率偏高之科目，交請授課教師提出原因分析，轉由院系主管參處。

9、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10、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